吉林市教育局
吉林市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
吉市语委办字[2012]1号

转发“世纪金榜杯”全国校园文化 

系列活动之书信大赛的通知

各县（市）区教育局、语委，市教育局直属学校：

     现将省语委办《转发“世纪金榜杯”全国校园文化系列活动之书信大赛的通知》（吉语委办函〔2011〕8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。各地各校要积极做好宣传动员，营造浓郁的语言文字氛围,丰富校园文化，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。

联系人：张国丰，联系电话：13069161855

吉林赛区区域主任：马冬冬  联系电话：18353178702

             吉林市教育局   吉林市语言工作委员会

二○一二年三月六日
主题词：学校  文化建设  书信比赛  通知
  

吉林市教育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2年3月6日印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共印3份）
吉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
吉语委办函〔2011〕8号

转发“世纪金榜杯”全国校园文化

系列活动之书信大赛的通知

各市（州）、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教育局、语委，各高等学校，中省直属中小学：

现将国家语委语言文字报刊社《“世纪金榜杯”全国校园文化系列活动之书信大赛方案》（语言文字报社函〔2011〕26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把大赛方案落实到每所学校，各学校结合本校实际，组织广大师生及家长积极参加。

联系人：杨立兴，联系电话：0431-88905398

吉林赛区指导：马中华  联系电话：18611355306

吉林省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办公室

二〇一一年十二月十三日

国家语委语言文字报刊社

语言文字报社函〔2011〕26号

 “世纪金榜杯”全国校园文化系列活动之

书信大赛方案

为深入贯彻落实十七大提出的弘扬中华文化、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战略任务，结合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（2010—2020年）》对语言文字工作提出的要求：在教育教学活动中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，提高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应用水平，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教育；注重提高学生语言文字应用能力，提高语言文化素质，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，语言文字报刊社拟举办“世纪金榜杯”全国校园文化系列活动之书信大赛。

    一、大赛主题

本次书信比赛的主题是“学会感恩”。自古中华民族就有乐于助人、知恩图报的优良传统。如今很多孩子觉得父母、老师、朋友、同学对自己的关心、帮助是理所当然的，有的甚至产生反感，更谈不上感激，而部分成年人也存在这种心理。在文明社会，怀有一颗感恩之心是一种阳光心态，是一种成熟和责任，是传统文化中积极的人生精神境界，更是现代和谐社会公民的必备素质。本次比赛旨在借助书信这一形式，引导大家换位思考，懂得感恩、学会感恩，同时倡导文明、规范使用语言文字，以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，进而为构建和谐社会，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，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做出贡献。
    二、组织单位

此次活动由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担任指导单位，国家语委语言文字报刊社主办，世纪金榜教育研究院承办，语言文字报社协办。

    三、比赛范围和办法

1.本次活动面向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、教师，同时也欢迎其他关心社会语文生活的人士参加。

2.按照参与对象，分为小学组、初中组、高中组、中职组、大学组、教师组和社会组7个组别。

3.本次活动分为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。初赛以省级行政区划为基本评比单位，从中评出一、二、三等奖和决赛入围者；大赛组委会组织决赛入围者举行决赛，从中评选出特等奖。决赛的时间、地点、内容和形式另行通知。

    四、比赛要求

1.书信内容须符合本次比赛主题，符合书信的文体要求。

2.书信须感情真挚，内容具体充实。忌假话、空话、套话、废话，须为原创作品，不得抄袭。

3.各参赛组别字数要求：小学组400—600字，其他组600—1000字。

4.若为手写稿，参赛者须将参赛作品邮寄至大赛组委会办公室；若为电子稿，则须按大赛组委会网站指定的路径上传。
    五、时间安排

1.作品征集时间：2011年11月6日——2012年4月30日。

2.专家评审时间：2012年5月1日——2012年6月30日。

3.主办方将择时举办决赛及本次大赛总结大会，有关具体事项另行通知。

    六、评选办法及奖项设置

1.主办单位委托承办单位对所征集的书信作品进行评审。评审要素包括思想内容、表达水平及语言规范等方面。

2.根据参赛作品质量，各省级评比单位按参赛人数评出各项奖项：一等奖１０％，二等奖１５％，三等奖２５％，每组评选出特等奖10名。针对集体参赛情况，为各参赛单位设置不同的奖项。

3.所有获奖者和获奖单位均获得由主办单位颁发的证书一份。

    七、其他事项

1.大赛组委会对全部参赛作品具有收藏、发表、出版、宣传等处置权，以及网络发表权和其他出版权；如因作者抄袭带来版权纠纷，由作者本人负全责；参赛者享有作品署名权。凡此次活动的参赛者，均视为已确认并遵守上述各项规定。

2.参看活动详情请登陆大赛官方网站：www.qgxywhds.com

    八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李想   张乾   刘国海    

电  话：010—65595725  010—52450481    

      010—52450482  010—52450483

   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南小街51号

附件：1.“世纪金榜杯”首届全国校园文化系列活动之感恩书信大赛实施细则

          2.“世纪金榜杯”首届全国校园文化系列活动之感恩书信大赛集体参赛报名表

国家语委语言文字报刊社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1年10月18日

附件一 

“世纪金榜杯”首届全国校园文化系列活动之
感恩书信大赛实施细则

一、大赛组织

本次大赛由教育部语言文字应用管理司担任指导单位，国家语委语言文字报刊社主办，山东世纪金榜教育科技研究院有限公司承办，语言文字报社协办，北京市等省市语委办为支持单位。

二、参赛对象

本次活动主要面向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和教师，并欢迎关心校园文化生活及语言文字规范的社会人士参加。大赛按参赛对象分为小学组、初中组、高中组、中职组、大学组、教师组和社会组七个组别。

三、征文要求

（一）主题——学会感恩


如果你是一名学生，当你混沌无知、牙牙学语时，父母喂你爱你把你捧在手心，细心呵护；当你背上书包踏入校门时，老师为你指点迷津，拨开心头迷雾；当你人生路上面对困难时，同学、朋友为你排忧解难；当你为学费愁眉不展时，好心人悄然为你送去捐助……

如果你已踏上社会，当你满身疲惫回家时，亲人已为你做好了可口的饭菜；当你为生计所迫陷于困境时，朋友为你慷慨解囊；当你为工作中的困难一筹莫展时，同事向你伸出了援助之手……

爱需要及时表达，恩需要主动回报。请拿起手中的笔，给你的父母、老师、同学、朋友或好心人写一封信，写出他们曾带给你的刻骨铭心的记忆或感动，表达你内心深处最想对他们说的话。

（二）写作要求

1.作品要感情真挚，内容充实，忌假话、空话、套话，不得抄袭。

2.所写内容要符合书信文体要求。

3.作品标题自拟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，避免“给×××的一封信”的格式。

4.字数要求。

小学组400字—600字，其他组600字—1000字。

四、时间安排

（一）作品征集时间：2011年11月6日-2012年4月30日。

（二）专家评审时间：2012年5月1日-2012年5月31日。

（三）大赛总决赛及颁奖总结大会的时间、地点另行通知。

五、投稿要求

每人限投一篇，题目下方依次写清姓名、地址（省、市、县、学校、班级）、联系电话及指导教师姓名。来稿不退，请自留底稿。电子稿和纸质稿均可，提倡使用电子稿。

（一）电子稿件

集体参赛人员须从大赛官方网站（www.qgxywhds.com ；www.jbxyz.com）或语言文字报社网站(www.yywzb.com.cn)下载“集体参赛报名表”,填好之后与作品一起以打包文件的形式按网站提供的引导方式上传；个人参赛的按网站提供的引导方式上传。

（二）纸质稿件

参赛作品需用作文稿纸誊写，要求书写工整规范。以学校或班级为单位集体参赛的须从大赛官方网站（www.qgxywhds.com ；www.jbxyz.com）或语言文字报社网站(www.yywzb.com.cn)下载“集体参赛报名表”，填好之后与作品一起邮寄至大赛组委会办公室；个人参赛的自行邮寄。

邮寄地址：

北京市东城区朝内大街188号鸿安国际大厦D701室

全国校园文化书信大赛组委会收

邮编：100010

六、专家评审

大赛组委会将聘请全国知名语言文字专家、学者、教授、教研员和一线特高级教师组成专家评审团队，制定评审细则，对参赛作品进行分组评审。

七、奖项设置

（一）奖项类别

1.参赛个人奖

分为小学组、初中组、高中组、中职组、大学组、教师组和社会组，获奖比例设置如下：

（1）特等奖：以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单位，每组选出10名决赛入围者参加决赛。决赛胜出者为特等奖获得者，其他为一等奖获得者。

（2）一等奖：获奖比例为参赛人数的10%。

（3）二等奖：获奖比例为参赛人数的15%。

（4）三等奖：获奖比例为参赛人数的25%。

2.组织单位奖

（1）奖项设置

①全国校园文化系列活动优秀单位奖

获奖条件：

校园文化建设突出，有一定影响力；对本次活动组织到位，广泛调动了师生参与积极性；有详尽的校园文化建设材料，并获得大赛评审专家组通过。

②全国校园文化系列活动优秀校长奖

获奖条件：

重视校园文化建设且事迹突出；对本次活动组织到位、积极宣传，师生有很高的参与热情；有详尽的校园文化建设材料，并获得大赛评审专家组通过。

③全国校园文化系列活动优秀示范单位

获奖条件：

校园文化建设突出，有一定的示范作用；在本次活动评比中获奖比例较高；有详尽的校园文化建设材料，并获得大赛评审专家组通过。

对符合以上获奖条件的学校或校长，颁发相应奖牌或证书，并在大赛官方网站和语言文字报上择优进行相关报道。

（2）特别说明

申请以上奖项的学校或校长须提供以下材料：

①学校概况介绍材料（发展历史、所获荣誉等）

②学校校园文化建设材料（视频、图片、文字）

③校长个人介绍材料（简介、事迹、荣誉等）

（二）获奖奖励

1．学生及社会组奖励

●颁发相应级别的荣誉证书
●优秀作品结集出版或优先在国家级专业报刊上刊登
●总决赛入围者参加总决赛和颁奖总结大会

2．指导教师奖励

●凡所辅导的学生获得一等奖和特等奖的教师均可获得“优秀指导教师”证书
    ●可受邀与进入总决赛入围名单的学生参加颁奖总结大会
    3.参赛教师奖励
    ●颁发相应级别的获奖证书
    ●优秀作品结集出版或优先在国家级专业报刊上刊登
    ●一等奖和特等奖获得者受邀出席颁奖总结大会
    4．组织单位及校长奖励

●获得全国校园文化系列活动相应奖牌及证书
●校长可受邀参加颁奖总结大会暨“全国优秀校园文化教育校长高峰论坛”（优秀校园文化展示、先进事迹介绍、报告会、专家讲座等）

●在大赛官方网站上重点介绍个人和学校的先进事迹，报道学校对活动的

具体组织情况，并推荐到语言文字报官方网站及其他门户网站

●优先在语言文字报上开辟专栏宣传报道学校的相关情况

八、特别说明

本次活动不向参赛者收取报名费、材料费、评审费。大赛组委会对全部参赛作品具有收藏、发表、出版、宣传等处置权，以及网络发表权和其他出版权；如因作者抄袭带来版权纠纷，由作者本人负全责；参赛者享有作品署名权。凡参加此次活动，均视为已确认并遵守上述各项规定。

联系方式：

大赛官方网站：

www.qgxywhds.com ；www.jbxyz.com;www.yywzb.com.cn
大赛组委会工作组：

组  长：李世江

副组长：李祥安   曹  华   李  想

组  员：张  乾   刘国海   江志光   孔令法  于 浩

服务咨询电话：010—65252919     010—52450481

010—52450482     010—52450483

监 督 电 话： 010—65595725

国家语委语言文字报刊社

“世纪金榜杯”全国书信大赛组委会

2011年10月18日

附件二 
“世纪金榜杯”首届全国校园文化系列活动之感恩书信大赛

集体参赛报名表

________省______市______县（区）__________学校________组别

	班级
	姓名
	作品标题
	推荐作品

（打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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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赛人数合计：__________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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